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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7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4_B8_AD_c49_647180.htm 个人所得税的计税依据 个人所

得税的计税依据是指应纳税所得额。 1.工资、薪金所得。 (1)

对于在中国境内任职、受雇的中国公民，每月允许减除2000

元的费用，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. (2)对于一些特定人员，在

上述基础上，允许再减除2800元的附加减除费用。 包括： ①

在中国境内的工作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中工作的外籍

人员 ②应聘在中国境内的企业、事业单位、社会团体、国家

机关中工作的外籍专家 ③在中国境内有住所而在中国境外任

职的或者受雇取得工资、薪金所得的个人 (3)在中国境内两处

或者两处以上取得工资、薪金所得的，应纳税所得额应合并

计算。 【例题：单选】在计算个人所得税的不允许减除2800

元附加减除费用的人员是()。 A.在中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

中工作的外籍人员 B.在中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工作的中

方人员 C.在中国境内有住所而在中国境外任职取得工资、薪

金所得的个人 D.应聘在中国境内企业工作的外方专家 答案

：B 2.个体工商户的生产、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收入总额

减去成本、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，为应纳税所得额。 从事

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未提供完整、准确的纳税资料，不能正确

计算应纳税所得额的，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应纳税所得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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